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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2020年到期的500,000,000美元7.5厘優先票據

（股份代號：5880）

澄清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
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29日及2018年2月7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致本公司股東的信函（「信函」及各「信函」）。

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情況，董事會近期獲悉，本公
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8年3月8日向當時董事會及當時董事會審核
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發出澄清函（「澄清函」），當中指出信函與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於2017年12月29日向審核委員會作出的匯報書（「《匯報書》」）存在不一致的情況，
詳情載列如下：

1. 情況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日期為2017年12月29日的審核委員會會議上

並未作出信函中提及的陳述：

1.1 日期為2018年2月7日的信函指出：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所就其審核 2017年度財務報表的預審過程中所識別的重大事項向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匯報後，其中提及宓敬田掏空企業的諸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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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誠如我們在 2017年12月29日致審核委員會匯報書（「《匯報書》」）中所載，
在我們就審核貴公司 2017年度財務報表的預審過程所識別的若干重大
事項向貴公司作出的匯報過程中，並未提及任何「宓敬田掏空企業」的
任何語言或字眼。」

1.2 日期為2018年2月7日的信函指出：

「(5) 宓敬田指示山東山水拒絕支付本公司審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2017年度審計費用，企圖拖延本公司的審計進度；

(6) 宓敬田指示下屬將山東山水幾條水泥生產線停產並計劃外賣，完全
不顧股東權益；

(7) 宓敬田指示下屬於山東山水大門配備警用催淚噴射器及安排各公
司以大區為單位上交公章，最終都交到集團辦公室趙玉彩處；及

(8) 宓敬田違背國家法律、侵害山東山水股東的權益，更參加了《2017年
水泥行業十大風雲人物》的評選，期間再度向國內傳媒發放誤導數據，
除了觸犯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內幕消息條文，更造成市場信息混亂，
濟南市政府山水工作組對其非法行為的立場則異常含糊。」

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誠如（審核委員會）《會議紀錄》所示，上述事項與致審核委員會《匯報書》
內容不符，當中包括：

－ 我們並未就任何 2017年度審計費用被拖延支付事宜於 2017年12月29

日向審核委員會作出匯報；

－ 我們在匯報中並未提及任何「宓敬田指示下屬將山東山水幾條水泥
生產線停產並計劃外賣」等內容或字眼；

－ 我們在匯報中並未提及任何「宓敬田指示下屬於山東山水大門配備
警用催淚噴射器及安排各公司以大區為單位上交公章，最終都交到
集團辦公室趙玉彩處」等內容或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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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匯報過程中並未提及任何「宓敬田違背國家法律、侵害山東
山水股東的權益，更參加了《2017年水泥行業十大風雲人物》的評選，
期間再度向國內傳媒發放誤導數據區」等內容或字眼。」

2. 情況二：信函與《匯報書》不符

2.1 日期為2018年1月26日的信函指出：

「宓敬田等團夥大肆浪費，揮霍企業資金，拒不配合審計工作。」

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就2017年12月29日審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中，委員提問部分第8項所示，
羅沛昌先生詢問附屬公司人員是否配合預審工作以及 [2018年 ]2月底能
否完成審計工作並於 [2018年 ]3月出具年報。[畢馬威 ]王婷女士表示，附
屬公司人員和山東山水財務部周立先生也配合預審工作，預期 [2018年 ]2

月底能完成審計工作情況樂觀。」

「誠如我們向貴公司及貴公司所屬子公司山東山水發出的重大未決事項（未
提供資料）清單中所述，截至2018年2月7日，貴公司及其所屬分子公司的
2017年度現場審計工作（除濟南地區外）均已完成，且濟南地區審計現場

工作暫緩進行乃是依貴公司董事的指示而行。於《致股東信函》中所述「拒
不配合審計工作」，與我們了解的事實不符。」

2.2 日期為2018年2月7日的信函指出：

「(1) 山東山水 2017年度的煤炭採購價格遠高於陝西神木和府谷出售的
市場價（山東、山西區域煤炭均來自榆林的神木和府谷地區），呈現
巨大不合理差價。」

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誠如《匯報書》第 30頁，5.1部分之4所述：

煤價包含煤炭價格及運費，山水集團實行一票制結算，即運輸由煤
炭供應商負責。管理層表示，實際採購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異
主要由煤價和運費價格差異構成，而煤價和運費價格均由多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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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下半年煤炭供求市場受環保監管、十九大召開等宏觀政策因
素影響呈現供不應求態勢，再加上國家煤炭去產能超預期，價格上
漲預期導致的「搶煤」市場行為推高了煤炭實際採購價格及運費；尤
其十九大召開前後，國家對運輸超載行為有了更加嚴格的監管，進
一步推高了運輸成本。但管理層表示，對於煤價的確定，各區域採
購部均有相關人員在煤炭產地進行調研，將煤炭價格及時反饋給採
購部，由採購部再與煤炭供應商逐一議價，調整採購價格，最後由
採購部在審批單中註明市場價格的變動原因，最後由區域管理層審
批確定煤價。且上述《致股東信函》第(1)項下之描述也未在貴公司的《會
議紀錄》中提及。」

2.3 日期為2018年2月7日的信函指出：

「(2) 宓敬田於2017年度在未得到本公司批准的情況下向個別高管肆
意發放獎金，並計劃在已發金額上追加發放獎金，金額巨大，
安排異乎尋常⋯」

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我們於《匯報書》第37頁5.2部分依照貴公司董事要求僅列示了山東
山水2017年管理層年薪（山東山水及其所屬分子公司的管理層）、高
管工資（山東山水及 6大區域的管理層）及山東山水及其所屬分子公
司的2016年終獎、衝刺100天獎勵及2017半年獎共計人民幣245,973千元。

《致股東信函》中第 (2)項下的描述也未在貴公司的《會議紀錄》中提及。」

2.4 日期為2018年2月7日的信函指出：

「(3) 宓敬田指示山東山水及其附屬公司把銷售業務外包，簽訂銷售
外包協議，企圖把整個山東山水的銷售業務全數外包，已經外
包的包括魯西區域的淄博聯和水泥企業管理有限公司、魯西區
域的淄博般陽石灰石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山東省水泥行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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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區域的赤峰泰盈水泥經營有限公司、烏蘭浩特市吉興水泥
經營有限公司、遼寧云鼎水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宓敬田並
公開宣稱在 2018年會將所有銷售外包出去。銷售是企業的核心
命脈，銷售全部外包無疑致企業於死地⋯」

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我們於《匯報書》第46頁5.7部分「銷售平台」一節向審核委員會匯報
了如下內容：

2017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推進，水泥行業整體銷售策
略發生轉變，各區域的龍頭企業通過進行市場協同，制定錯峰生產
政策，控制水泥熟料產量，根據現有的市場份額劃分銷售區域，搭
建銷售價格監控平台，協同銷售價格，山水集團在主要銷售區域，
參與組建了不同的銷售平台：

已建立的銷售平台（主要在山東和遼寧地區）⋯⋯

誠如上述《匯報書》中內容所述，除吉興水泥及云鼎集團（云鼎集團與
山東山水及其附屬公司的銷售業務合作模式尚未確定）外，銷售平
台是山東山水及其附屬公司與行業內企業聯合成立的協同市場價

格的平台組織，各自企業的銷售業務仍由各自企業銷售人員負責，

並非貴公司日期為2017年2月7日的《致股東函》所述的「銷售業務外包」，
且我們並未在匯報過程中提及任何「宓敬田並公開宣稱在 2018年會
將所有銷售外包出去⋯」等內容或字眼。」

2.5 日期為2018年2月7日的信函指出：

「(4) 宓敬田指示山東山水及其附屬公司於 2018年1月大量提現，完全
不顧全體附屬公司於停產時期的正常工資發放和企業營運的
現金需要，且大量與違約債券持有人簽訂明顯有損企業的和解
協議，大筆提前還款，致使山東山水及其附屬公司目前出現嚴
重的現金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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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澄清函說明：

「誠如《會議紀錄》所示，我們並未就任何2018年現金交易或提現交易
向審核委員會作出匯報，關於山東山水與債券持有人簽署的和解協議，
我們在《匯報書》第18頁中闡述的是：

「自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31日止，山東山水已與多家債券持有人
達成和解，涉及本金約人民幣25億元，其中2018年預計償還人民幣
13億元。管理層正在與各家金融機構進行積極協商，就剩餘金額達
成延期還款計劃。」

我們在《匯報書》第18頁表列出，已和解本金的未來償付計劃為於2017年、
2018年及2019及其以後年度應分別償還約人民幣 7.35億元、人民幣
12.79億元及人民幣5.06億元。我們並未提及任何「明顯有損企業的
和解協議，大筆提前還款，致使山東山水及其附屬公司目前出現嚴
重的現金流失衡」等內容或字眼。」

股份持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停牌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常張利

香港，2018年7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二名執行董事，即常張利及吳玲綾；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張銘政、林學淵及李建偉。


